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规 〔２０２４〕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进一步完善
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机制的工作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

机制的工作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１年１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«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公共

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若干意见(试行)»(沪府办规〔２０２１〕１号)同
时废止.

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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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公共信用信息

修复机制的工作方案

　　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保障信用主体的公共信用信

息修复权益,助力优化营商环境,根据«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

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指导意见»(国发

〔２０２４〕３号)和«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»等,制定本工作方案.

一、关于各级信用门户网站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修复

根据国家相关要求,对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和各级信用门户网站

公示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,修复条件和修复流程

等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«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

法(试行)»执行.其中,对按照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和仅被处

以警告、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信息不予公示.

(一)关于修复条件

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修复,实行“一口受理”,

信用主体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提交修复申请.申请行政处罚信息

修复,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:

１．完成失信行为整改.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,

纠正违法行为.

２．达到最短公示期限.一般行政处罚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３

个月;涉及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安全生产、消防领域的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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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１年.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最短公示期限

的,本市按照执行.

３．公开作出信用承诺.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

效,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.

(二)关于修复流程

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(以下简称“市公共信用中心”)和各

区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修复申请后,应当积极配合国家公共信用和

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做好受理和审核工作.

１．受理和初审.各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受理和初审所在区行政

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修复申请;市公共信用中心受理和初审

市级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修复申请.各相关单位应当在收到

修复申请后３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,并在受理后２个工作日

内出具初审核实意见.

２．复核.市公共信用中心应当对初审意见进行复核,并在３

个工作日内出具复核意见.符合修复条件的,及时提交至国家公

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.

３．部门协同办理.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过程中,或市公共信

用中心、各区发展改革委在审核修复申请时,要求核实信用主体履

罚和纠正违法行为情况的,行政处罚机关应当积极配合,并在３个

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.

４．终审和信息处理.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终审

同意修复的,市公共信用中心和各区发展改革委应当按照本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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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完成相关信息处理工作.

依据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已建立行政处罚信息修复制度的行

业领域,由行政处罚机关负责受理相关修复申请.经审核同意修

复的,应当在２个工作日内将修复结论共享至市公共信用中心.

二、关于市公共信用平台归集的其他失信信息修复

对其他失信信息,本市实施分级分类修复制度,支持信用主体

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等方式申请修复,不断

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.

(一)关于修复范围

信用主体可以通过“一网通办(随申办)”公共信用信息修复

“一件事”申请专栏,“一站式”提交失信信息修复申请.除法律法

规和国家规定不予修复的情形,对市公共信用平台归集的下列失

信信息,信用主体可以申请修复:

１．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信息;

２．税款、社会保险费欠缴信息;

３．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欠缴信息;

４．未履行在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过程中作出的信用承诺

信息;

５．因科研失信、产品质量、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责

任事故被监管部门处理的信息;

６．行政强制执行信息;

７．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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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失信信息.

本市建立并完善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工作机制.人民法院

裁定批准破产重整计划、依法直接批准破产重整计划草案或者裁

定认定和解协议的案件,破产管理人可以通过“信用中国(上海)”

网站“一站式”查询破产重整企业失信信息.本市在重点领域实施

有别于正常经营企业的信用修复标准,支持破产管理人代为提交

行政处罚、纳税信用评价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、市场监管

领域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息修复申请,并在金

融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添加企业重整进展信息、更新还款状态.具

体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.

(二)关于修复条件和申请材料

信用主体提交失信信息修复申请时,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:

１．已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社会不良影响;

２．公开作出信用承诺;

３．距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不少于３个月.

具体修复条件由本市相关行业主管(监管)部门另行制定,并

征求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意见.修复条件要坚持过惩

相当,按照失信行为发生的领域、情节轻重、影响程度等,严格依法

分别实施不同类型、不同标准的修复条件,切实保护信用主体合法

权益.

信用主体应当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、纠正失信行为和消除社

会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.本市探索通过失信行为纠正情况部门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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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先共享、申请信息智能预填、电子印章实时调用等方式,进一步

精简申请材料、压缩办理时限,不断提升失信信息修复便利度.

(三)关于修复流程

对其他失信信息修复,实行“谁认定,谁修复”的原则,由认定

失信行为的单位(即原行政行为作出单位或者其上级单位)负责修

复申请的受理、审查、意见反馈和信用主体知情权保障等工作.各

相关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流程办理修复申请,不断提升办理效率:

１．申请转办:“一网通办(随申办)”在收到申请后,实时将申请

材料转交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.

２．申请受理: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应当在２个工作日内审查

申请文件的完整性和规范性,并决定是否受理.申请材料不齐全

或不符合要求的,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相关材料,补正后符

合要求的,予以受理.

３．修复认定: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５个工

作日内出具是否予以修复的意见,并书面告知信用主体.情况复

杂,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,可以适当延长,但是延长期限最多

不超过３个工作日,延期情况需及时告知信用主体和市公共信用

中心.

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应当在完成审查后,及时向市公共信用

中心反馈修复结论.

三、关于修复后的信息处理

市公共信用中心收到同意修复结论后,应当在２个工作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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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相关信息完成下列处理工作:

１．终止“信用中国(上海)”网站上的公示;

２．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中删除;

３．修复结论共享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上海)等部门

网站系统;

４．告知采集、使用该公共信用信息的信用服务机构.

涉及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修复的,市公共信用中心还应当按照

上述要求处理相关联的行政处罚信息.

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应当在出具同意修复意见,或收到市公

共信用中心共享的修复结论后,２个工作日内终止部门网站上的

公示,不得依据修复后的信息继续采取失信联合惩戒措施.国家

和本市有特别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采集、使用公共信用信息的信用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准予修

复结论后２个工作日内,在系统中删除相关信息.

四、保障措施

市、区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区域内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

综合协调,市发展改革委要定期总结全市办理情况,对存在的问题

予以通报,并会同市大数据中心、市公共信用中心做好公共信用信

息修复“一件事”的优化升级.各市级行业主管(监管)部门要在

２０２４年９月底前,完善本行业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制度标准,

及时通过“一网通办(随申办)”和“信用中国(上海)”网站公开,并

加强对各区的业务指导.各区、各单位要进一步精简办事流程,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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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修复办理效率,并及时出具修复意见.

本方案自２０２４年８月１日起施行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１日印发

—８—


